附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车用尿素水溶液、过滤式消防自救呼吸器等21种产品的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2026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车用尿素水溶液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抽样方法
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的待销产品中抽取。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每批次产品抽取两份，每份不少于2L。如产品独立包装大于50L，使用符合GB 29518—2013 《柴油发动机氮氧化物还原剂 尿素水溶液（AUS32）》附录I要求的包装物进行分装取样。其中1份作为检验样品，1份作为备用样品。
2检验依据
       表1 车用尿素水溶液（GB 29518—2013）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尿素含量
	GB 29518—2013

	2
	密度（20℃）
	SH/T 0604—2000

	3
	折光率20nD
	GB/T 614—2021

	4
	杂质含量
	碱度（以NH3计）
	GB 29518—2013

	
	
	缩二脲
	

	
	
	醛类（以HCHO计）
	

	
	
	不溶物
	

	
	
	磷酸盐（以PO4计）
	

	
	
	钙
	

	
	
	铁
	

	
	
	铜
	

	
	
	锌
	

	
	
	铬
	

	
	
	镍
	

	
	
	铝
	

	
	
	镁
	

	
	
	钠
	

	
	
	钾
	

	5
	一致性确认
	GB 29518—2013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判定规则
3.1依据标准
GB 29518—2013 柴油发动机氮氧化物还原剂 尿素水溶液（AUS32）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2026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过滤式消防自救呼吸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抽样方法
1.1 抽查产品及抽样领域
抽样领域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流通领域。
抽查产品为过滤式消防自救呼吸器。
1.2 抽样方法、基数及数量
在流通领域待销产品中抽取。
随机数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抽取样品应为同一生产企业生产的同一种类、同一型号规格、同一批次的产品。
每批次产品抽取样品3具，其中2具为检验样品，1具为备用样品。
2检验依据
表1 过滤式消防自救呼吸器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结构
	GB 21976.7—2012

	2
	佩戴质量
	GB 21976.7—2012

	3
	金属材料表面质量
	GB 21976.7—2012

	4
	橡塑材料老化性能
	GB 21976.7—2012

	5
	防护头罩透光率
	GB 21976.7—2012

	6
	连接强度
	GB 21976.7—2012

	7
	标志
	GB 21976.7—2012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判定规则
3.1依据标准
GB 21976.7—2012 建筑火灾逃生避难器材 第7部分：过滤式消防自救呼吸器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2026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机动车发动机润滑油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抽样方法
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的待销产品中抽取。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每批次产品抽取2份，每份不少于3L。如产品独立包装＞20升或在成品罐抽样时，应按GB/T 4756—2015《石油液体手工取样法》进行取样。其中1份作为检验样品，1份作为备用样品。
2检验依据
表1 机动车发动机润滑油（GB 11121—2006 、GB 11122—2006 ）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低温动力黏度
	GB/T 6538—2022

	2
	运动黏度（100℃）
	GB/T 265—1988

	3
	黏度指数
	GB/T 1995—1998
或GB/T 2541—1981

	4
	倾点
	GB/T 3535—2006

	5
	水分
	GB/T 260—2016

	6
	机械杂质
	GB/T 511—2010

	7
	闪点（开口）
	GB/T 3536—2008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判定规则
3.1依据标准
GB 11121—2006 汽油机油
GB 11122—2006 柴油机油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2026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机动车辆制动液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抽样方法
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的待销产品中抽取。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每批次产品抽取不少于2个独立包装、总量不小于1.6L的样品，其中1份作为检验样品，1份作为备用样品。
2检验依据
表1 机动车辆制动液（GB 12981—2012 ）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运动黏度（—40℃、100℃）
	GB/T 265—1988

	2
	平衡回流沸点（ERBP）
	NB/SH/T 0430—2019

	3
	湿平衡回流沸点（WERBP）
	GB 12981—2012

	4
	pH值
	GB 12981—2012

	5
	蒸发性能
	GB 12981—2012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判定规则
3.1依据标准
GB 12981—2012 机动车辆制动液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2026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家用燃气灶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抽样方法
1.1抽查产品及抽样领域
抽样领域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流通领域。
抽查产品为家用燃气灶。
1.2抽样方法、基数及数量
在流通领域待销产品中抽取。
随机数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抽取样品应为同一生产企业生产的同一种类、同一型号规格、同一批次的产品。
抽样基数满足抽样数量即可。抽样数量见表1。
表1 抽取样品数量
	序号
	产品名称
	抽样数量
	检验样品数量
	备用样品数量

	1
	家用燃气灶
	2台
	1台
	1台


2检验依据
表2 家用燃气灶（GB 16410—2020、GB 30720—2014）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气密性
	GB 16410—2020

	2
	热负荷
	GB 16410—2020

	3
	燃烧工况
	离焰
	GB 16410—2020

	4
	
	熄火
	

	5
	
	回火
	

	6
	
	燃烧噪声
	

	7
	
	熄火噪声
	

	8
	
	干烟气中CO浓度
	

	9
	温升—操作时手必须接触的部位
	GB 16410—2020

	10
	熄火保护装置—闭阀时间
	GB 16410—2020

	11
	结构的一般要求
	燃气导管
	GB 16410—2020

	12
	
	燃烧器的熄火保护装置
	

	13
	热效率
	GB 16410—2020
GB 30720—2014

	14
	耐热冲击
	GB 16410—2020

	15
	耐重力冲击
	GB 16410—2020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判定规则
3.1依据标准
GB 16410—2020《家用燃气灶具》
GB 30720—2014《家用燃气灶具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2026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筑防水卷材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抽样方法
1.1抽查产品及抽样领域
抽样领域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产领域、流通领域。
抽查产品为建筑防水卷材。
1.2抽样方法、基数及数量
在生产领域、流通领域待销产品中抽取。
随机数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抽取样品应为同一生产企业生产的同一种类、同一型号规格、同一批次的产品。
每批次抽样数量见表1。
表1 抽样数量
	序号
	产品品种
	抽样数量（m）
	检验样品数量（m）
	备用样品数量（m）

	1
	预铺防水卷材
	8.0
	4.0
	4.0

	2
	湿铺防水卷材
	8.0
	4.0
	4.0

	3
	弹性体改性沥青防水卷材
	5.0
	2.5
	2.5

	4
	自粘聚合物改性沥青防水卷材
	6.0
	3.0
	3.0

	5
	聚氯乙烯（PVC）防水卷材 
	4.0
	2.0
	2.0

	6
	高分子防水材料—片材 
	6.0
	3.0
	3.0


2检验依据
本细则中所抽产品的检验项目、检验方法见表2—7。
表2 预铺防水卷材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可溶物含量
	GB/T 328.26—2007

	2
	拉伸性能
	拉力
	GB/T 23457—2017
GB/T 328.8—2007
GB/T 328.9—2007

	
	
	拉伸强度
	GB/T 23457—2017
GB/T 328.9—2007

	
	
	膜断裂伸长率
	GB/T 23457—2017
GB/T 328.9—2007

	
	
	最大拉力时伸长率
	GB/T 23457—2017
GB/T 328.8—2007

	
	
	拉伸时现象
	GB/T 23457—2017

	3
	钉杆撕裂强度
	GB/T 328.18—2007

	4
	耐热性
	GB/T 23457—2017
GB/T 328.11—2007

	5
	低温弯折性
	GB/T 23457—2017
GB/T 328.15—2007

	6
	低温柔性
	GB/T 23457—2017
GB/T 328.14—2007

	7
	渗油性
	GB/T 23457—2017

	8
	不透水性
	GB/T 23457—2017
GB/T 328.10—2007

	9
	尺寸变化率
	GB/T 23457—2017


表3 湿铺防水卷材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可溶物含量
	GB/T 328.26—2007

	2
	拉伸性能
	拉力
	GB/T 35467—2017
GB/T 328.8—2007
GB/T 328.9—2007

	
	
	最大拉力时伸长率
	GB/T 35467—2017
GB/T 328.8—2007
GB/T 328.9—2007

	
	
	拉伸时现象
	GB/T 35467—2017

	3
	撕裂力
	GB/T 35467—2017
GB/T 529—2008

	4
	耐热性
	GB/T 35467—2017
GB/T 328.11—2007

	5
	低温柔性
	GB/T 35467—2017
GB/T 328.14—2007

	6
	不透水性
	GB/T 35467—2017
GB/T 328.10—2007

	7
	渗油性
	GB/T 35467—2017

	8
	尺寸变化率
	GB/T 35467—2017

	9
	热稳定性
	GB/T 35467—2017


表4 弹性体改性沥青防水卷材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可溶物含量
	GB 18242—2008
GB/T 328.26—2007

	2
	耐热性
	GB 18242—2008
GB/T 328.11—2007

	3
	低温柔性
	GB 18242—2008
GB/T 328.14—2007

	4
	不透水性
	GB 18242—2008
GB/T 328.10—2007

	5
	拉力
	GB 18242—2008
GB/T 328.8—2007

	6
	延伸率
	GB 18242—2008
GB/T 328.8—2007

	7
	浸水后质量增加
	GB 18242—2008

	8
	渗油性
	GB 18242—2008

	9
	接缝剥离强度
	GB 18242—2008
GB/T 328.20—2007


表5 自粘聚合物改性沥青防水卷材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拉伸性能
	拉力
	GB 23441—2009
GB/T 328.8—2007
GB/T 328.9—2007

	
	
	最大拉力时延伸率
	GB 23441—2009
GB/T 328.8—2007
GB/T 328.9—2007

	
	
	沥青断裂延伸率
	GB 23441—2009 
GB/T 328.9—2007

	
	
	拉伸时现象
	GB 23441—2009

	2
	钉杆撕裂强度
	GB/T 328.18—2007

	3
	耐热性
	GB 23441—2009
GB/T 328.11—2007

	4
	低温柔性
	GB 23441—2009
GB/T 328.14—2007

	5
	不透水性
	GB 23441—2009
GB/T 328.10—2007

	6
	剥离强度
	GB 23441—2009
GB/T 328.20—2007

	7
	热稳定性
	GB 23441—2009

	8
	可溶物含量
	GB/T 328.26—2007


表6 聚氯乙烯（PVC）防水卷材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拉伸性能
	最大拉力
	GB 12952—2011
GB/T 328.9—2007

	
	
	拉伸强度
	GB 12952—2011
GB/T 328.9—2007

	
	
	最大拉力时伸长率
	GB 12952—2011
GB/T 328.9—2007

	
	
	断裂伸长率
	GB 12952—2011
GB/T 328.9—2007

	2
	热处理尺寸变化率
	GB 12952—2011
GB/T 328.13—2007

	3
	低温弯折性
	GB 12952—2011
GB/T 328.15—2007

	4
	不透水性
	GB 12952—2011
GB/T 328.10—2007

	5
	直角撕裂强度
	GB 12952—2011
GB/T 529—2008

	6
	梯形撕裂强度
	GB 12952—2011
GB/T 328.19—2007

	7
	吸水率
	GB 12952—2011

	8
	接缝剥离强度
	GB 12952—2011
GB/T 328.21—2007


表7 高分子防水材料—片材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拉伸强度
	GB/T 18173.1—2012
GB/T 528—2009
GB/T 1040.2—2022

	2
	拉断伸长率
	GB/T 18173.1—2012
GB/T 528—2009
GB/T 1040.2—2022

	3
	撕裂强度
	GB/T 18173.1—2012
GB/T 529—2008

	4
	不透水性
	GB/T 18173.1—2012

	5
	低温弯折
	GB/T 18173.1—2012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判定规则
3.1依据标准
GB/T 23457—2017 预铺防水卷材
GB/T 35467—2017 湿铺防水卷材
GB 18242—2008 弹性体改性沥青防水卷材
GB 23441—2009 自粘聚合物改性沥青防水卷材
GB 12952—2011 聚氯乙烯（PVC）防水卷材
GB/T 18173.1—2012 高分子防水材料  第1部分：片材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2026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币鉴别仪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抽样方法
1.1抽查产品及抽样领域
抽样领域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流通领域。
抽查产品为人民币鉴别仪。
1.2抽样方法、基数及数量
在流通领域待销产品中抽取。
随机数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抽取样品应为同一生产企业生产的同一种类、同一型号规格、同一批次的产品。
抽样基数满足抽样数量即可。抽样数量见表1。
表1 抽取样品数量
	序号
	产品种类
	抽样数量
	检验样品数量
	备用样品数量

	1
	人民币鉴别仪
	2台
	1台
	1台


2检验依据
表2 人民币鉴别仪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外观和结构
	GB16999—2010

	2
	电源适应能力
	GB16999—2010

	3
	额定消耗功率
	GB16999—2010

	4
	准备时间
	GB16999—2010

	5
	工作温升
	GB16999—2010

	6
	接地电阻
	GB16999—2010

	7
	接触电流
	GB16999—2010

	8
	绝缘电阻
	GB16999—2010

	9
	抗电强度
	GB16999—2010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判定规则
3.1依据标准
GB16999—2010 人民币鉴别仪通用技术条件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2026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陶瓷砖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抽样方法
1.1抽查产品及抽样领域
抽样领域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产领域、流通领。
抽查产品为陶瓷砖。
1.2抽样方法、基数及数量
在生产领域、流通领域待销产品中抽取。
随机数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抽取样品应为同一生产企业生产的同一种类、同一型号规格、同一批次的产品。
抽样基数满足抽样数量即可。抽样数量见表1。
表1 抽取样品数量
	序号
	产品种类
	抽样数量（块）
	检验样品数量（块）
	备用样品数量（块）

	1
	长边长度＜600mm
	不少于30
	不少于20
	不少于10

	2
	长边长度≥600mm
	不少于22
	不少于12
	不少于10

	注：抽样时，应整箱抽取，不拆原包装。抽取满足检验样品和备用样品数量的最小包数的样品。


2检验依据
表2 陶瓷砖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尺寸
	长度
	GB/T 3810.2—2016

	
	
	宽度
	

	
	
	厚度
	

	2
	吸水率
	GB/T 3810.3—2016

	3
	断裂模数
	GB/T 3810.4—2016

	4
	破坏强度
	GB/T 3810.4—2016

	5
	耐磨性
	GB/T 3810.6—2016

	6
	有釉砖抗釉裂性
	GB/T 3810.11—2016

	7
	抗化学腐蚀性
	GB/T 3810.13—2016

	8
	耐污染性
	GB/T 3810.14—2016

	9
	放射性
	GB 6566—2010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判定规则
3.1依据标准
GB/T 4100—2015 陶瓷砖
GB 6566—2010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2026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细木工板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抽样方法
1.1抽查产品及抽样领域
抽样领域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产领域、流通领域。
抽查产品为细木工板。
1.2抽样方法、基数及数量
在生产领域、流通领域待销产品中抽取。
随机数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抽取样品应为同一生产企业生产的同一种类、同一型号规格、同一批次的产品。
细木工板每批次产品抽取样品5张，其中3张作为检验样品，2张作为备用样品。

2检验依据
表1 细木工板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含水率
	GB/T 5849—2016
GB/T 17657—2013

	2
	横向静曲强度
	GB/T 5849—2016
GB/T 17657—2013

	3
	浸渍剥离性能
	GB/T 5849—2016
GB/T 17657—2013

	4
	表面胶合强度
	GB/T 5849—2016
GB/T 17657—2013

	5
	甲醛释放量
	GB 18580—2017
GB/T 39600—2021
GB/T 17657—2013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判定规则
3.1依据标准
GB/T 5849—2016 细木工板
GB 18580—2017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人造板及其制品中甲醛释放限量
GB/T 39600—2021人造板及其制品甲醛释放量分级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2026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自镇流LED灯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抽样方法
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的待销产品中抽取。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每批次产品抽取样品3个，其中2个作为检验样品，1个作为备用样品。
2检验依据
表1 自镇流LED灯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互换性
	GB 24906—2010

	2
	意外接触带电部件的防护
	GB 24906—2010

	3
	潮湿处理后的绝缘电阻和介电强度
	GB 24906—2010

	4
	机械强度
	GB 24906—2010

	5
	灯头温升
	GB 24906—2010

	6
	耐热性
	GB 24906—2010

	7
	防火与防燃
	GB 24906—2010

	8
	谐波电流
	GB 17625.1—2012
GB 17625.1—2022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判定规则
3.1依据标准
GB 17625.1—2012 电磁兼容  限值  谐波电流发射限值（设备每相输入电流≤16A）
GB 17625.1—2022 电磁兼容  限值  第1部分：谐波电流发射限值（设备每相输入电流≤16A）
GB 24906—2010 普通照明用50V以上自镇流LED灯  安全要求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2026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商品过度包装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抽样方法
1.1抽查产品及抽样领域
抽样领域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流通领域。
抽查产品为粽子、月饼、茶叶、乳制品、饼干等食品销售包装。
1.2抽样方法、基数及数量
在流通领域待销产品中抽取。
随机数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抽取样品应为同一生产企业生产的同一种类、同一型号规格、同一批次的产品。
抽样基数满足抽样数量即可。抽样数量见表1。
表1 抽样数量
	产品名称
	抽样数量
	检验数量
	备样数量

	包装产品
	2个
	1个
	1个

	注：抽取完整销售包装的样品，每份样品应含包装和内装食品。


2检验依据
本细则中所抽产品的检验项目、检验方法见表2。
表2 包装产品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包装空隙率
	GB 23350—2021
GB 23350—2021国家标准第1号修改单

	2
	包装层数
	GB 23350—2021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判定规则
3.1依据标准
GB 23350—2021 限制商品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 国家标准第1号修改单
GB 23350—2021 限制商品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
3.2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2026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食品塑料包装容器工具等制品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抽样方法
1.1抽查产品及抽样领域
抽样领域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
抽查产品为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具等制品。
1.2抽样方法、基数及数量
在生产企业成品库中随机抽取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或以其他形式标明合格的产品，或在流通领域待销产品中抽取。
随机数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抽取样品应为同一生产企业生产的同一种类、同一型号规格、同一批次的产品。
抽样基数满足抽样数量即可。抽样数量见表1。
表1 抽样数量
	序号
	产品名称
	抽样数量
	检验样品数量
	备用样品数量

	1
	塑料购物袋a
	40条
	30条
	10条

	2
	塑料编织袋
	30条
	15条
	15条

	3
	其他容器类制品
（聚酯（PET）食用油壶、聚乙烯吹塑容器等）
	V（容积）＜1000mL，32个；V≥1000 mL，16个
	V（容积）＜1000mL，26个；V≥1000 mL，13个
	V（容积）＜1000mL，6个；V≥1000 mL，3个

	4
	塑料瓶坯
	60个
	40个
	20个

	5
	塑料吸管
	250支
	200支
	50支

	注：a：袋的规格应不小于15cm×15cm。


2检验依据
本细则中所抽产品的检验项目、检验方法见表2～表7。
表2 塑料购物袋(被抽产品生产日期在2026年05月01日之后）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结构
	GB/T 21661—2025

	2
	厚度偏差
	GB/T 21661—2025
GB/T 6672—2001

	3
	落镖冲击
	GB/T 21661—2025 
GB/T 9639.1—2008

	4
	感官要求
	GB 4806.7—2023

	5
	总迁移量
	GB 31604.8—2021

	6
	高锰酸钾消耗量
	GB 31604.2—2016

	7
	重金属（以Pb计）
	GB 31604.9—2016

	8
	芳香族伯胺迁移总量
	GB 31604.52—2021

	9
	脱色试验（限添加了着色剂的产品）
	GB 31604.7—2023

	注：如遇不适用项目（如未提供厚度、承重公称值等）时需在检验报告标明不适用项。


表3 塑料购物袋(被抽产品生产日期在2026年05月01日之前）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环保要求
	GB/T 21661—2020

	2
	厚度及偏差
	GB/T 21661—2020
GB/T 6672—2001

	3
	落镖冲击
	GB/T 21661—2020 
GB/T 9639.1—2008

	4
	感官要求
	GB 4806.7—2023

	5
	总迁移量
	GB 31604.8—2021

	6
	高锰酸钾消耗量
	GB 31604.2—2016

	7
	重金属（以Pb计）
	GB 31604.9—2016

	8
	芳香族伯胺迁移总量
	GB 31604.52—2021

	9
	脱色试验（限添加了着色剂的产品）
	GB 31604.7—2023

	注：如遇不适用项目（如未提供厚度、承重公称值等）时需在检验报告标明不适用项。


表4 塑料编织袋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感官要求
	GB 4806.7—2023

	2
	总迁移量
	GB 31604.8—2021

	3
	高锰酸钾消耗量
	GB 31604.2—2016 

	4
	重金属（以Pb计）
	GB 31604.9—2016 

	5
	脱色试验（限添加了着色剂的产品）
	GB 31604.7—2023

	6
	芳香族伯胺迁移总量
	GB 31604.52—2021

	7
	拉伸负荷—经向
	GB/T 8946—2013

	8
	拉伸负荷—纬向
	GB/T 8946—2013

	9
	拉伸负荷—缝底向
	GB/T 8946—2013

	10
	拉伸负荷—粘合向
	GB/T 8946—2013

	11
	耐热性能
	GB/T 8946—2013

	12
	跌落性能
	GB/T 8946—2013


表5 其他容器类制品
（聚酯（PET）食用油壶、聚乙烯吹塑容器等）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感官要求
	GB 4806.7—2023

	2
	总迁移量
	GB 31604.8—2021

	3
	高锰酸钾消耗量
	GB 31604.2—2016 

	4
	重金属（以Pb计）
	GB 31604.9—2016 

	5
	脱色试验（限添加了着色剂的产品）
	GB 31604.7—2023

	6
	锑迁移量（仅对PET材质）
	GB 31604.41—2016

	7
	乙二醇迁移量（仅对PET材质）
	GB 31604.44—2016

	8
	对苯二甲酸迁移量（仅对PET材质）
	GB 31604.21—2016


表6  瓶坯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感官要求
	GB 4806.7—2023

	2
	总迁移量
	GB 31604.8—2021

	3
	高锰酸钾消耗量
	GB 31604.2—2016 

	4
	重金属（以Pb计）
	GB 31604.9—2016 

	5
	脱色试验（限添加了着色剂的产品）
	GB 31604.7—2023

	6
	锑迁移量（仅对PET材质）
	GB 31604.41—2016

	7
	乙二醇迁移量（仅对PET材质）
	GB 31604.44—2016

	8
	对苯二甲酸迁移量（仅对PET材质）
	GB 31604.21—2016

	9
	乙醛（仅对PET材质）
	BB/T 0060—2025


表7  塑料吸管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感官要求
	GB 4806.7—2023

	2
	总迁移量
	GB 31604.8—2021

	3
	高锰酸钾消耗量
	GB 31604.2—2016 

	4
	重金属（以Pb计）
	GB 31604.9—2016 

	5
	脱色试验（限添加了着色剂的产品）
	GB 31604.7—2023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判定规则
3.1依据标准
GB/T 21661—2020 塑料购物袋
GB/T 21661—2025 塑料购物袋
GB/T 8946—2013 塑料编织袋通用技术要求
BB/T 0060—2025 包装容器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瓶坯
GB 4806.7—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
GB/T 24693—2009 聚丙烯饮用吸管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2026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塑料购物袋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简易检测）

1抽样方法
1.1抽查产品及抽样领域
抽样领域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流通领域。
抽查产品为塑料购物袋。
1.2抽样方法、基数及数量
在流通领域待销产品中随机抽取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或以其他形式标明合格的产品。
随机数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抽取样品应为同一生产企业生产的同一种类、同一型号规格、同一批次的产品。
抽样基数满足抽样数量即可。抽样数量见表1。
表1 塑料袋抽样数量
	产品名称
	抽样数量
	检验数量
	备样数量

	塑料购物袋
	30条
	20条
	10条

	注：袋的规格应不小于15cm×15cm。


2检验依据
本细则中所抽产品的检验项目、检验方法见表2、表3。
表2 塑料购物袋(被抽产品生产日期在2026年05月01日之后）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结构
	GB/T 21661—2025

	2
	厚度偏差
	GB/T 21661—2025
GB/T 6672—2001

	3
	落镖冲击
	GB/T 21661—2025 
GB/T 9639.1—2008

	注：如遇不适用项目（如未提供厚度、承重公称值等）时需在检验报告标明不适用项。


表3 塑料购物袋(被抽产品生产日期在2026年05月01日之前）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环保要求
	GB/T 21661—2020

	2
	厚度及偏差
	GB/T 21661—2020
GB/T 6672—2001

	3
	落镖冲击
	GB/T 21661—2020 
GB/T 9639.1—2008

	注：如遇不适用项目（如未提供厚度、承重公称值等）时需在检验报告标明不适用项。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判定规则
3.1依据标准
GB/T 21661—2020 塑料购物袋
GB/T 21661—2025 塑料购物袋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2026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眼镜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抽样方法
1.1抽查产品及抽样领域
抽样领域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流通领域。
抽查产品为定配眼镜、老视成镜。
1.2抽样方法、基数及数量
在流通领域待销产品中抽取。
随机数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抽取样品应为同一生产企业生产的同一种类、同一型号规格、同一批次的产品。
抽样基数满足抽样数量即可。抽样数量见表1。
表1 抽样数量
	产品名称
	抽样数量（副）
	检验数量（副）
	备样数量（副）

	定配眼镜
	1
	1
	无需备样

	老视成镜
	2
	1
	1


2检验依据
本细则中定配眼镜产品的检验项目、检验方法见表2。
表2 定配眼镜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镜片顶焦度
	球镜顶焦度偏差
	GB 45184—2024

	3
	
	柱镜顶焦度偏差
	GB 45184—2024

	4
	柱镜轴位方向偏差
	GB 45185—2024

	5
	光学中心水平距离偏差
	GB 45185—2024

	6
	光学中心垂直互差
	GB 45185—2024

	7
	材料和表面质量
	GB/T 10810.1—2025

	8
	装配质量
	GB/T 10810.1—2025

	注：镜片顶焦度需检测两主子午面。


本细则中老视成镜产品的检验项目、检验方法见表3、表4。
表3 老视成镜（所抽产品生产日期在2026年3月1日之前）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镜片顶焦度
	球镜顶焦度偏差
	GB 10810.1—2005

	2
	
	柱镜顶焦度偏差
	GB 10810.1—2005

	3
	光透射比
	GB 10810.3—2006

	4
	光学中心水平偏差
	GB 13511.1—2011

	5
	光学中心单侧水平偏差
	GB 13511.1—2011

	6
	光学中心垂直互差
	GB 13511.1—2011
GB/T 13511.3—2019

	7
	两镜片顶焦度互差
	GB 10810.1—2005

	8
	装配质量
	GB 13511.1—2011

	注：镜片顶焦度需检测两主子午面。


表4老视成镜（所抽产品生产日期在2026年3月1日之后）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镜片顶焦度
	球镜顶焦度偏差
	GB 45184—2024

	2
	
	柱镜顶焦度偏差
	GB 45184—2024

	3
	光透射比
	GB/T 10810.3—2025

	4
	光学中心水平偏差
	GB 45185—2024
GB/T 13511.3—2019

	5
	光学中心单侧水平偏差
	GB 45185—2024
GB/T 13511.3—2019

	6
	光学中心垂直互差
	GB 45185—2024
GB/T 13511.3—2019

	7
	两镜片顶焦度互差
	GB/T 13511.3—2019

	8
	装配质量
	GB/T 10810.1—2025

	注：镜片顶焦度需检测两主子午面。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判定规则
3.1依据标准
GB 13511.1—2011 配装眼镜 第1部分：单光和多焦点
GB/T 13511.1—2025 配装眼镜 第1部分：单焦和多焦定配眼镜
GB/T 13511.3—2019 配装眼镜 第3部分：单光老视成镜
GB 10810.1—2005 眼镜镜片 第1部分:单光和多焦点镜片
GB/T 10810.1—2025 眼镜镜片 第1部分:单焦和多焦
GB/T 10810.3—2025 眼镜镜片 第3部分:透射比试验方法
GB 45184—2024 眼视光产品 元件安全技术规范
GB 45185—2024 眼视光产品 成品眼镜安全技术规范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2026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婴儿纸尿裤产品
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抽样方法
1.1抽查产品及抽样领域
抽样领域为电子商务平台。
抽查产品为婴儿纸尿裤。
1.2抽样方法、基数及数量
[bookmark: _Hlk114787005]在京东、淘宝、拼多多、唯品会、抖音、美团等电商平台中的企业店铺、直营店铺、旗舰店铺中随机抽取，优先抽取本行政区域内的生产者生产的产品和本行政区域内的电子商务经营者销售的产品。
随机数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抽取样品应为同一生产企业生产的同一种类、同一型号规格、同一批次的产品。
抽样基数满足抽样数量即可。抽样数量见表1。
表1抽取样品数量
	序号
	产品种类
	抽样数量
	检验样品数量
	备用样品数量

	1
	婴儿纸尿裤
	4包
	3包
	1包

	注：若最小销售包装每包少于10片，需按最小销售包装数量折算，保证检验样品不少于30片，备样不少于10片。


2检验依据
[bookmark: _Hlk40347690]本细则中所抽产品的检验项目、检验方法见表2。
表2  婴儿纸尿裤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条质量偏差
	GB/T 28004.1—2021

	2
	渗透性能
	GB/T 28004.1—2021

	3
	pH值
	GB/T 28004.1—2021

	4
	外观
	GB/T 28004.1—2021

	5
	重金属含量
	《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版第四章）

	6
	可迁移性荧光物质
	GB/T 28004.1—2021

	7
	微生物学指标
	细菌菌落总数
	GB 15979—2024

	8
	
	特定微生物（大肠菌群、铜绿假单胞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溶血性链球菌）
	GB 15979—2024

	9
	
	真菌菌落总数
	GB 15979—2024

	注：依据卫健委“卫监督发〔2005〕515号”《健康相关产品国家卫生监督抽检规定》第十九条“产品微生物指标超标的不予复检”的规定，微生物学指标项目（第8、9、10项）不予复检。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判定规则
3.1依据标准
GB/T 28004.1—2021 纸尿裤 第1部分：婴儿纸尿裤
GB 15979—2024  一次性使用卫生用品卫生标准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2026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纸制品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抽样方法
1.1抽查产品及抽样领域
抽样领域为电子商务平台。
抽查产品为卫生纸、纸巾（面巾纸、餐巾纸、手帕纸）。
1.2抽样方法、基数及数量
在京东、淘宝、拼多多、唯品会、抖音、美团等电商平台中的企业店铺、直营店铺、旗舰店铺中随机抽取，优先抽取本行政区域内的生产者生产的产品和本行政区域内的电子商务经营者销售的产品。
随机数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抽取的样品应为同一生产企业生产的同一种类、同一型号规格、同一批次的产品。抽样基数满足抽样数量即可。抽样数量见表1。
表1 抽样数量
	产品名称
	抽样数量
	检验数量
	备样数量

	卫生纸
	12件（最小销售包装）
	9件(最小销售包装)
	3件(最小销售包装)

	纸巾（面巾纸、餐巾纸、手帕纸）
	12件(最小销售包装)
	9件(最小销售包装)
	3件(最小销售包装)

	注：如果最小销售包装内装量不足3包（卷），需增加抽取的最小销售包装数量，使样品数量不少于以上包装按3包（卷）计的数量。


2检验依据
本细则中所抽产品的检验项目、检验方法见表2～表4。
表2 原生浆（纤维）卫生纸（GB/T 20810—2018）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微生物
	细菌菌落总数
	GB/T 20810—2018

	2
	
	大肠菌群
	GB/T 20810—2018

	3
	
	金黄色葡萄球菌
	GB/T 20810—2018

	4
	
	溶血性链球菌
	GB/T 20810—2018

	5
	横向吸液高度(成品层)
	GB/T 20810—2018

	6
	抗张指数
	GB/T 20810—2018

	7
	柔软度（成品层纵横平均）
	GB/T 20810—2018

	8
	可迁移性荧光物质
	GB/T 20810—2018

	9
	灰分
	GB/T 20810—2018

	10
	球形耐破度（成品层）
	GB/T 20810—2018

	1.未明确产品等级的，按卫生纸（合格品）标准要求检测。
2.微生物项目不进行复检。


表3 回用浆（纤维）卫生纸（GB/T 20810—2018）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微生物
	细菌菌落总数
	GB/T 20810—2018

	2
	
	大肠菌群
	GB/T 20810—2018

	3
	
	金黄色葡萄球菌
	GB/T 20810—2018

	4
	
	溶血性链球菌
	GB/T 20810—2018

	5
	横向吸液高度(成品层)
	GB/T 20810—2018

	6
	抗张指数
	GB/T 20810—2018

	7
	柔软度（成品层纵横平均）
	GB/T 20810—2018

	8
	灰分
	GB/T 20810—2018

	9
	球形耐破度（成品层）
	GB/T 20810—2018

	10
	重金属含量（铅、砷）
	GB/T 20810—2018

	注：微生物项目不进行复检。


表4纸巾（GB/T 20808—2022）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细菌菌落总数
	 GB 15979—2024

	2
	真菌菌落总数
	 GB 15979—2024

	3
	特定微生物（大肠菌群、铜绿假单胞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溶血性链球菌）
	GB 15979—2024

	4
	D65亮度 
	GB/T 7974—2013

	5
	横向吸液高度
	GB/T 20808—2022
GB/T 461.1—2002

	6
	柔软度(纵横向平均)
	GB/T 20808—2022
GB/T 8942—2016

	7
	可迁移性荧光物质
	GB/T 20808—2022
GB/T 27741—2018

	注：1.未明确产品类型、等级的，按最普通型（合格品）标准要求检测。
2.彩色纸巾不考核D65 亮度项目。
3.纸餐巾不考核柔软度项目；取样面积(100mm×100mm)内无法避开压花部位的压花型产品不考核柔软度(柔软型、保湿型纸巾除外)。
4.微生物项目不进行复检。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判定规则
3.1依据标准
GB/T 20810—2018 卫生纸（含卫生纸原纸）
GB/T 20808—2022 纸巾 
GB 15979—2024 一次性使用卫生用品卫生要求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bookmark: _GoBack]2026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巾（护垫）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抽样方法
1.1抽查产品及抽样领域
抽样领域为流通领域和电子商务平台。
抽查产品为卫生巾（护垫）。
1.2抽样方法、基数及数量
在流通领域待销产品中抽取。
在京东、淘宝、拼多多、唯品会、抖音、美团等电商平台中的企业店铺、直营店铺、旗舰店铺中随机抽取，优先抽取本行政区域内的生产者生产的产品和本行政区域内的电子商务经营者销售的产品。
随机数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抽取的样品应为同一生产企业生产的同一种类、同一型号规格、同一批次的产品。抽样基数满足抽样数量即可。抽样数量见表1。
表1 抽样数量
	产品名称
	抽样数量
	检验数量
	备样数量

	卫生巾（护垫）
	7包（最小销售包装）
	6包(最小销售包装)
	1包(最小销售包装)

	注：若最小销售包装每包少于10片，需按最小销售包装数量折算，保证检验样品不少于60片，备样不少于10片。


2检验依据
表2 卫生巾（GB 15979—2024、GB/T 8939—2018）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微生物学指标
	细菌菌落总数
	GB 15979—2024

	2
	
	特定微生物（大肠菌群、铜绿假单胞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溶血性链球菌）
	GB 15979—2024

	3
	
	真菌菌落总数
	GB 15979—2024

	4
	全长偏差
	GB/T 8939—2018

	5
	条质量偏差
	GB/T 8939—2018

	6
	吸水倍率
	GB/T 8939—2018

	7
	吸收速度
	GB/T 8939—2018

	8
	pH
	GB/T 8939—2018

	9
	甲醛含量
	GB/T 8939—2018

	10
	可迁移性荧光物质
	GB/T 8939—2018

	11
	背胶剥离强度
	GB/T 8939—2018

	注：依据卫健委“卫监督发〔2005〕515号”《健康相关产品国家卫生监督抽检规定》第十九条“产品微生物指标超标的不予复检”的规定，微生物学指标项目（第1、2、3项）不予复检。


表3 护垫（GB 15979—2024、GB/T 8939—2018）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微生物学指标
	细菌菌落总数
	GB 15979—2024

	2
	
	特定微生物（大肠菌群、铜绿假单胞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溶血性链球菌）
	GB 15979—2024

	3
	
	真菌菌落总数
	GB 15979—2024

	4
	全长偏差
	GB/T 8939—2018

	5
	吸水倍率
	GB/T 8939—2018

	6
	pH
	GB/T 8939—2018

	7
	甲醛含量
	GB/T 8939—2018

	8
	可迁移性荧光物质
	GB/T 8939—2018

	9
	背胶剥离强度
	GB/T 8939—2018

	注：依据卫健委“卫监督发〔2005〕515号”《健康相关产品国家卫生监督抽检规定》第十九条“产品微生物指标超标的不予复检”的规定，微生物学指标项目（第1、2、3项）不予复检。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判定规则
3.1依据标准
GB 15979—2024 一次性使用卫生用品卫生要求
GB/T 8939—2018  卫生巾（护垫）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2026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电能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抽样方法
1.1抽查产品及抽样领域
抽样领域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流通领域或生产领域。
抽查产品为电能表。
1.2抽样方法、基数及数量
在生产企业成品库中随机抽取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或以其他形式标明合格的产品，或在流通领域待销产品中抽取。
随机数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抽取的样品应为同一生产企业生产的同一种类、同一型号规格、同一批次的产品。
抽样基数满足抽样数量即可。抽样数量见表1。
表1 抽样数量
	产品名称
	抽样数量
	检验数量
	备样数量

	电能表
	6台
	3台
	3台



2检验依据
本细则中所抽产品的检验项目、检验方法见表2。
表2 电能表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电流改变引起的误差试验
	GB/T 17215.311 8.1

	
	基本最大允许误差
	GB/T 17215.321 7.6

	2
	仪表常数试验
	GB/T 17215.311 8.4

	
	仪表常数试验
	GB/T 17215.321 7.3

	3
	起动试验
	GB/T 17215.311 8.3.2

	
	起动
	GB/T 17215.321 7.5

	4
	潜动试验
	GB/T 17215.311 8.3.1

	
	潜动试验
	GB/T 17215.321 7.4

	5
	交流电压试验
	GB/T 17215.311 7.4

	
	交流工频电压试验
	GB/T 17215.321 11.4.4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判定规则
3.1依据标准
GB/T 17215.311—2008交流电测量设备 特殊要求 第11部分：机电式有功电能表（0.5、1和2级）
GB/T 17215.321—2021 交流电测量设备 特殊要求 第21部分：静止式有功电能表（1级和2级）
GB/T 17215.301—2024电测量设备(交流)特殊要求 第1部分:多功能电能表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2026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冷水水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抽样方法
1.1抽查产品及抽样领域
抽样领域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流通领域或生产领域。
抽查产品为冷水水表。
1.2抽样方法、基数及数量
在生产企业成品库中随机抽取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或以其他形式标明合格的产品，或在流通领域待销产品中抽取。
随机数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抽取的样品应为同一生产企业生产的同一种类、同一型号规格、同一批次的产品。
抽样基数满足抽样数量即可。抽样数量见表1。
表1 抽样数量
	产品名称
	抽样数量
	检验数量
	备样数量

	冷水水表
	6台
	3台
	3台


2检验依据
本细则中所抽产品的检验项目、检验方法见表2。
表2 冷水水表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示值误差
	GB/T 778.2—2018 7.4

	2
	压力损失
	GB/T 778.2—2018 7.9

	3
	用水控制功能（适用于IC卡水表）
	CJ/T 133—2012 7.7.2.3

	4
	机电转换误差（适用于IC卡水表）
	CJ/T 133—2012 7.7.1

	5
	静磁场（适用于电子远传水表及IC卡水表）
	GB/T 778.2—2018 8.16

	6
	静压
	GB/T 778.2—2018 7.3

	备注：带电子装置水表检验项目同机械式冷水水表项目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判定规则
3.1依据标准
GB/T 778.1—2018  饮用冷水水表和热水水表 第1部分：计量要求和技术要求；
GB/T 778.2—2018  饮用冷水水表和热水水表 第2部分：试验方法；
CJ/T 133—2012    IC卡冷水水表。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2026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膜式燃气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抽样方法
1.1抽查产品及抽样领域
抽样领域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流通领域或生产领域。
抽查产品为膜式燃气表。
1.2抽样方法、基数及数量
在生产企业成品库中或在流通领域燃气公司库房中随机抽取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或以其他形式标明合格的、2023年12月1日以后生产的产品（以铭牌标识为准）。抽查的膜式燃气表应为未安装使用的新表。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骰子或扑克牌等方法产生。
抽取的样品应为同一生产企业生产的同一种类、同一型号规格、同一批次的产品。
膜式燃气表抽样基数满足抽样数量即可，每种产品抽取样品6台，其中3台作为检验样品，3台作为备用样品。备用样品存放在受检单位。
2检验依据
本细则中所抽产品的检验项目、检验方法见表1。
表1 膜式燃气表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外观和标志
	GB/T 6968—2019第6.9条

	2
	防逆转装置
	GB/T 6968—2019第6.4.3条

	3
	计数器
	GB/T 6968—2019第6.4.2条

	4
	压力损失
	GB/T 6968—2019第6.1.2条

	5
	示值误差
	GB/T 6968—2019第6.1.1.6条

	6
	过载流量
	GB/T 6968—2019第6.1.4条

	7
	密封性
	GB/T 6968—2019第6.2.1.2条

	8
	机电转换误差
	GB/T 6968—2019第C.3.2.1.4条

	9
	电源欠压提示功能
	GB/T 6968—2019第C.3.2.1.6条

	10
	断电保护功能
	GB/T 6968—2019第C.3.2.1.7条

	11
	误操作提示
	GB/T 6968—2019第C.3.2.3.3.2条

	12
	交易完成提示
	GB/T 6968—2019第C.3.2.3.3.3条

	13
	控制阀密封性
	GB/T 6968—2019第C.3.2.5.1条


其中，密封性为“极重要质量项目”，其余为“重要质量项目”。序号1—7适用于本细则所有抽取的膜式燃气表样品，序号8—13仅适用于带附加装置的膜式燃气表。
3判定规则
3.1依据标准
GB/T 6968—2019 膜式燃气表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2026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电子计价秤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抽样方法
1.1抽查产品及抽样领域
抽样领域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流通领域或生产领域。
抽查产品为电子计价秤。
1.2抽样方法、基数及数量
在生产企业成品库中随机抽取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或以其他形式标明合格的产品，或在流通领域待销产品中抽取。
随机数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抽取的样品应为同一生产企业生产的同一种类、同一型号规格、同一批次的产品。
抽样基数满足抽样数量即可。抽样数量见表1。
表1 抽样数量
	产品名称
	抽样数量
	检验数量
	备样数量

	电子计价秤
	2台
	1台
	1台


2检验依据
本细则中所抽产品的检验项目、检验方法见表2。
表2 电子计价秤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外观检查
	GB/T 7722—2020

	2
	置零与除皮准确度
	GB/T 7722—2020

	3
	称量性能
	GB/T 7722—2020

	4
	重复性
	GB/T 7722—2020

	5
	偏载
	GB/T 7722—2020

	6
	软件
	GB/T 7722—2020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判定规则
3.1依据标准
GB/T 7722—2020 电子台案秤
JJG539—2016 数字指示秤和被抽查产品的型式评价报告相关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3.2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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